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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与资助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起草说明

2021年6月，我市出台了《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与资助办法》（深府规〔2021〕4号，以下简称《办法》），规范了我市企业与院士（专家）合作共建工作站的相关工作。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人才工作的重要论述和在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协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按照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弘扬科学家精神加强作风和学风建设的意见》（中办发〔2019〕35号）等文件要求，结合我市实际，进一步规范与强化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加大引进院士（专家）及其团队力度，服务推进粤港澳大湾区高水平人才高地建设，建设好粤港澳大湾区中心城市和核心引擎之一，加快打造更具全球影响力的经济中心城市和现代化国际大都市，我单位修订了《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与资助办法》（修订征求意见稿，以下简称修订稿）。具体修订情况如下：
一、修订背景
院士（专家）工作站是中国科协为提高自主创新能力、建设创新型国家、实施人才强国战略、推进产学研深度融合而打造的重要平台与关键抓手。《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与资助办法》（深府规〔2021〕4号）于2021年6月印发，已施行五年。《办法》自印发以来，围绕我市“20+8”产业规划，市科协积极支持我市优质企业与院士（专家）合作建站，累计引进44名院士（专家）与48家（次）企业开展前沿领域研究及核心技术攻关，为建设产业科技创新中心提供了重要支撑。
目前，《办法》规定申报主体为企业，随着我市近年来新开办或引进一批高校、科研院所等新型事业单位，各事业单位对于建立院士（专家）工作站需求和呼声高涨，现行文件规定未能适应事业单位建站需求。此外，由于《办法》发布实施的时间较早，申报院士（专家）不仅涵盖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工程院院士，还囊括24个国家最高学术权威机构会员，近年来我市科技工作者取得国外院士（专家）头衔数量与日俱增，相关规定与现在的工作态势不相适应，国外院士范围需进一步优化细化。
为全面贯彻落实上级部门有关规定，系统性解决上述长期面临的问题，进一步鼓励支持我市企事业单位新建立一批创新型高水平工作站，全面服务我市优势特色产业、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发展，特启动本次《办法》修订工作。
二、修订思路
一是与国家最新政策同步。按照上级文件精神，优化调整外国院士认定范围，扩大了申报主体范围，增强了工作站的资助范围。
二是与我市政策有效衔接。院士（专家）工作站的认定实施，将与我市科技、人才计划项目相关管理规定有效对接，实现同步启动、同步建站、同步管理。
三、主要内容
《办法》包括总则、管理职责及分工、建站主要任务和建站条件、申报与评审、资助经费、管理与评估、违规处理、附则等八章27条。主要内容为：
（一）总则。明确了《深圳市院士（专家）工作站建设管理与资助办法》设立依据、院士（专家）范围和工作站的定义，涉及第一至四条。
（二）管理职责及分工。明确市科协和建站单位的主要职责，涉及第五至六条。
（三）建站主要任务和建站条件。明确建立工作站的主要任务、建站条件和否决情形，涉及第七至九条。
（四）申报与评审。明确申报材料、评审流程和授牌要求，涉及第十至十三条。
（五）资助经费。对资助经费标准和用途范围进行了规定，涉及第十四至十六条。
（六）管理与评估。对建站管理、评估工作、资金追回进行了规定，涉及第十七至二十三条。
（七）违规处理。对资助经费使用、评审专家权利义务进行了规定，涉及第二十四至二十五条。
（八）附则。对政策解释和施行时间进行了规定，涉及第二十六至二十七条。
四、修订要点
（一）围绕中心，服务产业。为更好服务我市战略性新兴产业集群和未来产业政策体系建设，对建站任务明确服务产业集群规划。
（二）扩大覆盖，鼓励创新。为更好促进财政资金支持我市科技创新平台体系建设，申报主体由企业扩大为企事业单位。
（三）规范申报，强化监督。为规范申报流程，新增国外院士申报材料，调整国外院士认定范围，优化评审流程，明确资助经费额度和拨付条件。
专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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